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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办公室首问责任制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，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

率，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，

结合学校办公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首问责任制是对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(以下简称

服务对象)来电、来信、来访时，首个接待的责任处室接待、

登记、办理，直至求助事项办结或得到满意答复为止的制度。

负责受理或办理的首位工作人员即为首问责任人。

第三条 首问事项范围包括学校办公室职责范围内受理的

一切事项。

第四条 首问责任人接待服务对象时，应有问必答、有疑必

答，礼貌热情、办事高效，不得推诿扯皮。切忌“门难进、

脸难看、话难听”，树立高效、廉洁、文明的良好形象。

第五条 服务对象咨询、查询、办理事项属于首问责任人职

责范围的，应耐心细致地告知规章制度、办事依据、办事程

序和相关要求，一次性告知能否办理、手续是否完备。对符

合条件的按照流程当场办理；不能当场办理的，应说明原因，

明确办事时限。对按照法律法规或政策明确规定不能办理的

事项，要做好解释说明工作。遇到对政策理解有偏差或无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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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闹的服务对象，首问责任人要坚持原则，耐心说明，作好

疏导工作。

第六条 服务对象咨询、查询、办理事项不属于首问责任人

工作范围，属于学校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职责范围的，应引

领服务对象与具体办理人员对接；办理人员不在或暂时联系

不上的，应记录服务对象的姓名、联系方式及拟办事项，转

交办理人员回复。如有关人员出差或遇重要紧急事项，首问

责任人应及时请示部门领导，并及时答复服务对象。

第七条 服务对象咨询、查询、办理事项属于校内其他单位

的，首问责任人应耐心解释，并主动告知所咨询、查询、办

理事项主管部门或负责帮助联系有关工作人员。

第八条 服务对象咨询、查询、办理事项不属于学校职责范

围的，首问责任人应耐心解释，并尽自已所知负责任地给予

指导和帮助。

第九条 首问责任人在答复服务对象提出的问题时，答复要

准确、清楚且符合政策。对于不清楚、掌握不准确的问题，

要及时请示部门领导，给予准确答复。对于确实无法解答的

问题，要向服务对象礼貌、耐心说明情况，并给予指导帮助。

第十条 首问责任人对接受咨询、答复服务对象、办理投诉

中的重要事项，要做好书面记录，以备查询；如涉及信访隐

患的，及时向有关部门上报。

第十一条 以下属于违反首问责任制的行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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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应当明确告知而没有告知服务对象有关事项的；

2.对服务对象态度恶劣，语言不文明的；

3.未及时将服务对象拟办事项移交给有关部门或人员;

4.在规定时限内应解决而未解决问题的;

5.未及时将办理结果告知服务对象的;

6.对服务对象要办理事项推诿扯皮，不负责任的;

7.因首问责任人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;

8.其他有损学校或部门形象，受到服务对象投诉并查证属实

的。

第十二条 对未落实首问责任制的，实行责任追究制度。部

门负责人负责受理服务对象的举报和投诉。凡违反首问责任

制的工作人员，一经查实情节较轻的，给予批评教育;情节

严重的，取消当年各类评优资格甚至给予相关纪律处分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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